
 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 

为了提高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研究生刻苦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财政厅、教育

厅《安徽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及《安

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修订）》（校政字[2015]96 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

暂行办法。 

一、总则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采取多项目计分的量化规则，按照总分排名择优选取。

计分按照科研成绩、学业成绩、实践成绩与思想品德成绩加总，其中思想品德采

取倒扣分制。计分公式如下表： 

研究生类型 总分计算公式 

学术型硕士 科研成绩×70%+学业成绩×20%+实践成绩×10%+思想品德成绩 

专业型硕士 科研成绩×40%+学业成绩×20%+实践成绩×40%+思想品德成绩 

各单项成绩先按照计分细则计算原始分值，再折算为标准分值计入总分。计

算公式为：单项标准分=（单项个人分值/最高分值）×100 

所有成果署名的第一单位均必须为安徽财经大学。 

二、科研成绩计分细则 

研究生的科研成绩主要包括如下活动计分：发表科研论文、主持或参与科研

项目、参加学术会议。各项科研成果认定期限以每次学校国家奖学金评选基准期

间为准，成果证明材料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一）科研论文计分 

1. 论文计分标准 

a) 在校定 A+级期刊发表论文，独撰或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

第二作者视同第一，下同），计 80 分/篇。 

b) 在校定 A 级期刊发表论文，独撰或第一作者计 60 分/篇。 

c) 在校定 B 级期刊发表论文，独撰或第一作者计 50 分/篇。 

d) 在校定 C 级期刊发表论文，独撰或第一作者计 40 分/篇。 

e) 在校定 D 级期刊发表论文，独撰或第一作者计 20 分/篇，累计最高计 60

分。 



2. 期刊分类依据 

期刊类别依据《安徽财经大学中文学术期刊分类目录（2019）》，发表在

增刊、专刊上的科研论文不计算在成果之内。所有发表论文均须提供纸质期刊

或知网收录证明，录用通知不能作为参评依据。同一篇论文被不同刊物收录

（转载），以最高级别刊物计分。 

（二）科研项目计分 

 1. 项目计分标准 

a) 研究生参加科研项目并结项，依据学校科研项目分类计分标准，前 5 名

合作者得分分别为负责人分值的 0.5、0.4、0.3、0.2、0.1；第 6 名至第 10 名合作

者分别为第 5 名分值的 0.5、0.4、0.3、0.2、0.1，不满 1 分的按 1 分计。 

b) 主持省部级项目并结项计 40 分。 

c) 主持校级项目并结项计 20 分。 

2. 项目计分依据 

a) 科研项目结项须出具相关证明。 

b) 对于尚未结题的各级别科研项目，其阶段性成果为已发表的科研论文，

参见科研论文计分标准，不重复计分；其他阶段性成果（调查报告、研究报告、

未发表的论文等）需项目负责人和一位项目组教师成员出具申请者实质性参加鉴

证意见，并提供阶段性成果证明。 

c) 各类阶段性成果的计分按照前述各级别项目计分标准减半执行。 

（三）学术会议计分 

a) 参加学术会议（论坛）并收录论文的，全国性、区域性、校内组织的分

别计 15 分/篇、10 分/篇、5 分/篇。以同一篇论文投稿参加多次学术会议的，依

最高级别计算。 

b) 论文在校外学术会议（论坛）获奖的，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

分别计 30 分、20 分、10 分。本校举办的学术会议（论坛）获奖的，奖项计分按

照校外标准减半执行。 

c) 无需提交论文参加学术培训（夏令营）被录取的，校外、校内组织的分

别计 10 分/次、5 分/次，依最高级别最多计算三次。 

d) 上述学术活动计分必须为第一参与人（导师第一、本人为第二视同第一）；

需提供邀请函或获奖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学业成绩计分细则 

1.申请者以国家奖学金评选基准期间的全部课程成绩为依据计算平均分，重

修与补考成绩不计入。 



2.①六级 425 分以下的在前述平均分基础上减 5 分，533-568 分之间的在前

述平均分基础上加 3 分，超过 568 分的在前述平均分基础上加 5 分；②雅思 6.5

分以上或托福 80 分以上，在前述平均分基础上加 5 分；③英语加分项不重复计

分，总计最高 5 分。 

3.申请者需提供相关成绩的原始证明。 

四、实践成绩计分细则 

1.实践活动指参加学科竞赛。 

2.个人参加国家级学科竞赛获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计 100

分、80 分、60 分、40 分；获省部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计

60 分、50 分、40 分、30 分；获市校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

计 40 分、30 分、20 分、10 分；同一学科竞赛获不同级别奖项的只记最高级别

分。 

3.团队参加学科竞赛活动获奖，负责人为总分值的 50%，成员为总分值 50%。

成员按照排名顺序，分值比例分别是成员总分值的 0.9、0.8、0.7……0.1，以 0.1

的比例差递减计算得分，不满 1 分的按 1 分计。 

4.申请者需提供获奖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五、思想品德成绩计分细则 

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小组通过调查了解，对申请者的思想品德予以

评议。申请者思想品德端正，此项不予计分。申请者思想品德有严重问题的，

经评议小组成员提出、组长核实后予以投票表决，此项倒扣 20 分为限；过半数

以上认同该申请者思想品德不合格的，取消评奖资格，并告知申请者本人此项

评议结果。 

六、其他说明 

1.申请者如在评奖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取消在校期间所有评奖资

格，并依照学校或学院相关文件给予相应的处分。为兼顾公平原则，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国家奖学金评选，每次视具体情况由评定小组

集体讨论决定是否合并评选。 

2.本办法由会计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小组负责解释。 

3.本办法自 2021 年度起开始执行。原办法及其他与本办法相冲突的规定办

法同时废止。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评定工作小组处理。                  

 

会计学院       

      2019 年 12 月 20 日 

 


